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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兜牢“三保”底线
   助力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江苏省财政厅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工作关系到政府履

职尽责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

的“压舱石”。党中央、国务院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做

好基层“三保”工作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门积极发

挥职能作用，切实兜牢“三保”底线。江苏省各级财政

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牢固树立“财”自觉服从服务于“政”的意识，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三

保”促“六保”，以“六保”助“六稳”，全力支持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迈上新征程，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财

政支撑。

把人民放在心中，带着初心做好“三保”工作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这种向往更加强烈，

更加迫切，更加具体。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生活高质量”作为推

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重要内容，紧扣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民生支出占比连续 6 年保持 75% 以上，

有效保障了各项民生政策落细落实，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稳步增强。

让群众体会到政策温度，提升获得感。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国家和省动态调整教育、文化、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基本民生基础保障标准，不断优化完

善相关保障政策。要把这些民生好事办好，关键在落

实。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始终把“保基本民生”支出摆在

财政支出的优先位置，省财政持续加大对困难市县转

移支付力度，增强全省“三保”财力基础，加强市县“三

保”支出预算安排和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落实国家

基本民生政策不打折扣、不搞变通，确保基层群众实

实在在享受政策福利，获得感不断提升。

让群众分享到发展成果，增进幸福感。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这一矛

盾，必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2019 年，江苏省出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

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对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八大类 18 项共同财政事权，省财政按照

不低于国家基础标准的原则制定省基础保障标准，并

根据市县财政综合保障能力实行省与市县按比例分类

分档差别化分担。省财政统筹中央财政资金和自身财

力分担市县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有关支出，并向经济薄

弱地区倾斜，最高分担比例达 70%。通过普惠性、基础

性民生建设，不断推进全省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进程，发挥好基本民生保障制度的兜底作用，保障好

群众基本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让群众感受到有力保障，增强安全感。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压紧压实责任，加大

投入，多措并举，坚决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020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投入直接用于疫情防控的资金

210 亿元，主要用于医疗救治、防控设备和物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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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补助、医疗废弃物处置、公共区域消杀、检测

试剂及疫苗研发生产等。一是对于确诊患者发生医疗

费用的个人负担部分，中央、省级和市县财政分别补

助 60%、20% 和 20%，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

医。二是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服务业企业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

的，给予 1—3 个月应急稳岗返还补贴，支持复工达产。

三是及时拨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调剂金

271 亿元，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通过全方位精准

施策，将疫情对基层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安全感。

把使命扛在肩上，强化担当做好“三保”工作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顺利开启。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擘

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强调保持战略定

力，办好自己的事，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在当前形势下，做好“三保”工作意义更重大、

作用更明显、影响更深远，是必须打赢的硬仗、必须啃

下的硬骨头、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兜牢“三保”是振兴乡村的责任状。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后，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

留空白。2021 年，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8.6 亿元，支持

实施富民强村帮促行动，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研

究制定富民强村帮促行动财政支持政策，确保在过渡

期内财政投入力度和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调整完

善帮扶资金支出结构，进一步聚焦支持重点地区，逐

步提高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

口增收和经济薄弱村发展长效机制。

兜牢“三保”是全面小康的必答题。全面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核心要义。2021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省委省

政府关于深入排查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的相关部署，围

绕民生大事急事难事精准发力、补齐短板。一是积极

支持“健康江苏”建设，支持补齐疾控体系短板，提高

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能力，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

医”联动，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年 61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 88 元。二是省财政继续统筹安排改善苏

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专项资金 40 亿元，优先支持

如期完成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等任务。三是继续保

持财政教育投入“两个只增不减”，通过提高高中阶段

及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补助标准、高校师范

类生均拨款水平等，均衡各类教育发展。四是加快推

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城镇职工养老金

人均提高 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定

最低标准人均提高 8%。

兜牢“三保”是走在前列的先手棋。做好“三保”

工作，是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培育动能的重要举措，

在维护社会稳定、优化市场环境、提振市场信心等方

面起着关键作用。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不断优化支出结

构，严把支出关口，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

政府的“紧日子”换百姓的“好日子”。一是加大对落

实省委省政府重点部署、保障改善基本民生、三大攻

坚战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夯实财力基础。二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2020 年，

省级部门一般性支出在连续两年压减 10% 的基础上再

统一压减 5%，市县也结合各自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压减。三是严控年度预算执行中的追加事项，按轻重

缓急合理安排支出优先次序，新增支出事项主要通过

调结构解决。

把制度挺在前面，遵循规范做好“三保”工作

做好“三保”工作，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基本要

求，也是推动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

优先保障“三保”特别是国家标准的“三保”支出已经

成为预算安排的首要原则。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尽

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协调统一，不断完善县级“三保”

预算管理制度，加强预算审核、执行监测和财力补助，

扎紧制度笼子，完善“闭环”管理，不留预算缺口、执

行缺口和财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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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算审核，确保安排到位。年度预算草案反

映了财政资金的安排重点和方向，钱怎么花，花到哪

里，均体现在一个个数字里。2020 年起，省财政对所有

县级“三保”年度预算安排情况进行集中审核，审核范

围覆盖全省 96 个县（市、区）。重点审核国家保障范围

和标准确定的支出是否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 ；“三

保”需求是否全部列入预算，优先足额保障 ；当年预算

财力是否合规、合理及完整等。严禁脱离实际擅自提

高保障标准或扩大保障范围，坚决取消超出承受能力

的支出项目或地方标准，确保民生政策和基层运转的

可持续性。

强化监测督导，确保执行到位。从预算审查情况

看，各市县现有财力均可足额保障国家和省基础标准

的“三保”支出，实际保障到位的关键在于严格按预算

执行，不能搞“两张皮”。2020 年起，省财政对县级“三

保”预算执行情况实施动态监测，范围覆盖所有县（市、

区），监测内容包括“三保”可用财力、国家标准和地

方标准“三保”需求及预算安排情况、预算收支执行情

况等。强化对市县往来资金调度与库款规模挂钩机制，

及时将财政部对江苏阶段性增加的留用资金全部用于

支持库款保障水平较低的县级“三保”需要。

加大补助力度，确保财力到位。2020 年，省对市

县转移支付总额达 3386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31%，增

幅为“十三五”以来最高，有效缓解了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给市县财政带来的收支平衡压

力。根据国家标准民生支出的增长情况，省财政对人

均财力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市县给予补助，根据“减得

多、补得多”的原则给予政策性减税补助，对重点支出

比重或增幅高于平均水平的市县给予奖励，对向乡镇

下倾财力较多的市县给予奖励等。奖补规模保持稳定

增长，有力保障了市县政府履行基本支出责任的财力

需要，基层财政保障运行和服务发展的能力得到切实

提高。

踏上新征程，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财政部和江

苏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加大“三保”投入、夯实“三

保”责任、兜牢“三保”底线，奋力开启新征程，为江苏

担负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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